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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河湖划界工作落后 
县（区）名单 

（截至 2020 年 10 月 25 日） 

 

截至2020年10月25日，全区还有309条（段）

河流未完成河湖划界成果验收，其中 105 条（段）

河流未完成划界初步成果，涉及的 16 个县（区）

河湖划界成果验收率均为 0，具体县（区）名单

如下： 

崇左市的宁明县、江州区、龙州县、大新县；

来宾市的兴宾区、象州县、忻城县；南宁市的邕

宁区、江南区、兴宁区、马山县、上林县、横县；

贺州市的昭平县、富川县；柳州市的柳东新区。 

领导批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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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水利部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； 

自治区总河长、河长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

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自治区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；各市

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；各县

（市、区）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河长制办公室、

水利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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